承诺书

我单位（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申请参加2025年三亚市吉阳区黄金珠宝消费券发放活动，现郑重向吉阳区商务局及相关部门承诺如下：
一、已完全知晓本次活动各项要求，将严格遵守活动相关规定及法律法规，规范参与活动。
二、活动期间，本单位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先涨价、后让利等变相涨价和哄抬物价行为，不进行虚假宣传，不以充值、预存等非实物消费方式核销消费券。
三、积极配合消费券投放平台完成核销条件配置；绝不弄虚作假，不利用不正当手段、规则漏洞等方式进行套利，自觉抵制倒卖消费券、套现等违规行为。
四、严格按照消费券使用规则办理核销，具体如下：
（一）确保用户按规定核销使用消费券，杜绝同一用户同一订单核销多张同档次消费券、通过拍摄或截屏消费券二维码照片核销，以及同一移动通信设备/同一用户持多部移动通信设备登录不同的银联云闪付账户核销消费券的情形；
（二）每人单笔交易仅可使用一张消费券，消费券不找零、不兑换现金、不得转让，不用于购买购物卡等预付类商品；
（三）妥善保留涉及消费券的相关销售凭证（包含但不限于与销售金额一致的真实有效发票），以备活动结束后核实；
（四）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提供所需的信息及材料，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合规；如需纳统，将主动向统计部门申请办理。
五、如违反上述承诺，自愿在吉阳区商务局及相关部门指定时限内，将相应的消费券资金退还至指定账户；如逾期退还，自愿按逾期退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违约金，且不向消费者追偿消费券抵扣部分资金。同意区商务局及相关部门将相关失信行为纳入三亚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若涉及违法违规，自愿接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处罚，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六、同意本承诺书在“信用中国（三亚）”网站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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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日期：2025年XX月XX日
附：联系人        ，   联系电话               
